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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查期间内相关主体对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在上述机构和人员所述情况属实的情况下，相关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对本次

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广电” 或“公司” ）拟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

司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科技” ）100%股权与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投集团” ）持有的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科集团” ）51%股权进行置换，

本次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不存在差额，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涉及支付现金对价（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核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核查期间（简称“核查期间” 或“自查期间” ）为广西广

电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6个月至披露重组报告书，即2024年7月17日至2025年5月29日。

二、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二）交易对方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三）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

（四）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五）其他知悉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六）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三、核查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在核查期间，核查范围内的主

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核查范围内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自查期间内，核查范围内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 交易时间/期间 累计买入股份（股） 累计卖出股份（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1 龚定强 交科集团其他班子成员 2024/9/18至2025/2/18 293,200 306,700 0

2 王靖

自查期间内曾任交科集团监

事

2024/11/29至2025/5/29 141,700 119,400 22,300

3 吴冰

自查期间内曾任交科集团监

事

2024/7/22至2025/4/7 124,400 89,200 35,200

4 覃政

自查期间内曾任交科集团监

事吴冰的子女

2024/7/22至2025/4/14 33,000 33,000 0

5 荣浩 交科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 2024/11/6 0 500 0

6 黎红萍

交科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荣

浩的配偶

2024/10/21至2024/12/11 24,700 24,700 0

7 潘英华

交科集团职工董事余世好的

配偶

2024/10/22至2024/10/29 9,700 0 16,000

8 沈开放 交科集团外部董事 2024/8/6至2025/2/20 11,900 0 36,900

9 苏红丹

广西广电独立董事李春友的

配偶

2025/1/23至2025/3/13 80,000 0 80,00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已出具《关于

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1、龚定强为交科集团其他班子成员，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龚定强声明及承诺：

“1.除了广西广电公告的信息外，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

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本人于自查期

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自查期间买入广西广电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3.除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

存在其他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5.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

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2、王靖自查期间内曾任交科集团监事，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王靖声明及承诺：

“1.除了广西广电公告的信息外，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

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本人于自查期

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纯属个人

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自查期间买入广西广电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3.除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

存在其他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5.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

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3、吴冰自查期间内曾任交科集团监事，覃政为吴冰的子女，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吴冰及

覃政共同声明及承诺：

“1.吴冰从未向他人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作

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2. 吴冰及覃政于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冰及覃政自查期间买卖

广西广电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除广西广电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吴冰及覃政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

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4.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吴冰及覃

政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5.除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吴冰及其直系亲属（包括覃政）不存在其他

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

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6.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吴冰及其直系亲属（包括覃政）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7.吴冰及覃政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

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4、荣浩为交科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黎红萍为荣浩的配偶，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荣浩及

黎红萍共同声明及承诺：

“1.荣浩从未向他人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作

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2. 荣浩及黎红萍于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荣浩及黎红萍自查期间

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除广西广电公开披露的信息外，黎红萍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

何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4.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荣浩及黎

红萍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5.除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荣浩及其直系亲属（包括黎红萍）不存在其

他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事市场操

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6.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荣浩及其直系亲属（包括黎红萍）将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7.荣浩及黎红萍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

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5、潘英华为交科集团职工董事余世好的配偶，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余世好及潘英华共同

声明及承诺：

“1.余世好从未向他人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

作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2. 潘英华于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潘英华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

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除广西广电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潘英华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

何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4.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潘英华承

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5.除潘英华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余世好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潘英华）

不存在其他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

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6.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余世好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潘英华）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7.余世好及潘英华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

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6、沈开放为交科集团外部董事，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沈开放声明及承诺：

“1.除了广西广电公告的信息外，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本人于自查期间

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自查期间买入广西广电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3.除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

存在其他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事

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5.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

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7、苏红丹为广西广电独立董事李春友的配偶，针对其自查期间内的股票交易，李春友及苏红丹共同

声明及承诺：

“1.李春友从未向他人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

作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2. 苏红丹于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苏红丹自查期间买卖广西广电

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除广西广电公开披露的信息外，苏红丹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

何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建议；

4.若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苏红丹承

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广西广电；

5.除苏红丹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广西广电股票情况外，李春友及其直系亲属（包括苏红丹）

不存在其他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从

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6.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李春友及其直系亲属（包括苏红丹）将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广西广电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

7.李春友及苏红丹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

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二）核查范围内法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次自查

期间内，中信证券在二级市场买卖广西广电股票（证券代码：600936.SH，证券名称：广西广电）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账户性质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自查期末持股数（股）

1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22,300,745 22,303,910 347,551

2 信用融券专户 0 0 0

3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0 0 0

中信证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并切实执行，中信证券投

资银行、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之间，在部门/机构设置、人员、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办公

场所相互隔离， 能够实现内幕信息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在中信证券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间的有效隔

离，控制上述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中信证券与客户之间、客户与客户之间

以及员工与中信证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相关股票买卖行为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中信证券不存在公

开或泄露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自查结论

在筹划本次交易事项的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在商

议筹划、论证、决策讨论等阶段严格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履行了相关的信息

披露义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和广西广电、北投集团、交科集团、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及承诺，在自查期间内，除本公告“三、核查期间相关

主体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情况”所列情形外，自查范围内其他机构、人员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在上述机构和人员出具的相关自查报告与承诺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自查期间内上述主体对

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对

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

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在前述主体出

具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广西广电

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

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

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广西广电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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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1,245,2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1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与会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张海航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董事长邢宏伟先生和董事徐铁城先生因临时有其他行程安排未能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仲良喜先生、朱连升先生、任国政先生、彭晨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8,399,146 99.6160 2,093,138 0.2823 752,975 0.101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8,003,690 99.5626 2,113,338 0.2851 1,128,231 0.15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8,017,790 99.5645 2,133,938 0.2878 1,093,531 0.147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8,334,883 99.6073 2,403,776 0.3242 506,600 0.06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8,006,690 99.5630 2,110,238 0.2846 1,128,331 0.15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964,390 99.5573 2,160,338 0.2914 1,120,531 0.151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7,998,290 99.5619 2,127,838 0.2870 1,119,131 0.15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8,473,883 99.6261 2,271,776 0.3064 499,600 0.0675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69,322 96.9929 2,247,638 2.0228 1,093,531 0.984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774,022 96.0971 3,238,938 2.9150 1,097,531 0.987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739,522 96.0661 3,257,438 2.9317 1,113,531 1.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5,611,811 98.6346 2,093,138 1.0041 752,975 0.3613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5,216,355 98.4449 2,113,338 1.0137 1,128,231 0.5414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205,230,455 98.4517 2,133,938 1.0236 1,093,531 0.5247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05,547,548 98.6038 2,403,776 1.1531 506,600 0.2431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205,219,355 98.4464 2,110,238 1.0123 1,128,331 0.5413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

议案

205,177,055 98.4261 2,160,338 1.0363 1,120,531 0.5376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05,210,955 98.4423 2,127,838 1.0207 1,119,131 0.5370

8

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

的议案

205,686,548 98.6705 2,271,776 1.0898 499,600 0.2397

9

关于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107,769,322 96.9929 2,247,638 2.0228 1,093,531 0.9843

10

关于2025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06,774,022 96.0971 3,238,938 2.9150 1,097,531 0.9879

11

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106,739,522 96.0661 3,257,438 2.9317 1,113,531 1.00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因议案9、10、1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

限公司、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新兴新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银晟资本（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该

等股东所持股份未计入议案9、10、11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琴、王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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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海南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大黄蜂” ）、浙江吉通

地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通” ）、浙江华铁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

供应链” ）

● 担保人名称：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铁” 或“公司” ） 、

华铁大黄蜂

● 新增对外担保金额合计147,875万元。

● 是否涉及反担保：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24日、2024年7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高空作业平台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华铁大黄蜂对华铁供应链新增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投资高

空作业平台并办理融资租赁及对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9）及《浙江华铁应急设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2025年度公司拟新增对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74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子公司拟

对公司新增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5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3）及《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本次担保事项在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2025年5月发生担保事项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1 海南华铁 华铁大黄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

浦分行

50,000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担保

2 海南华铁 华铁大黄蜂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

79,245.17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人最后一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3 海南华铁 华铁大黄蜂

冀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

13,877.47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连带责任担保

4 海南华铁 浙江吉通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余杭支行

2,000 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连带责任担保

5 华铁大黄蜂 华铁供应链

辰泰融资租赁（山东）有

限公司

2,752.56 自主合同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任担保

注：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名称

与上市公

司关系

成立

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华铁大黄蜂

全资子公

司

2019/10/

10

80,000 胡丹锋

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琼山大道

63-1号数字经济

园区江东分园5楼

B29室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

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

设备出租；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装卸搬运；工

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技术

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 浙江吉通

全资子公

司

2009/10/

21

6,885 章承新

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九华路1号12

幢2楼214室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

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

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

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勘察；建筑劳

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 华铁供应链

全资子公

司

2023/03/

06

10,000 薛敏

浙江省金华市东

阳市巍山镇巍东

路21-2号1号楼

101室（自主申

报）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工程管理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二）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方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1 华铁大黄蜂 397,055.80 291,982.62 105,073.18 8,397.50 25,989.86

2 浙江吉通 75,487.34 20,347.48 55,139.86 5,689.93 13,739.94

3 华铁供应链 566,533.94 558,076.86 8,457.08 879.23 71,158.99

2、被担保方2025年1-3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营业收入

1 华铁大黄蜂 503,183.80 392,940.95 110,242.86 5,169.67 17,307.33

2 浙江吉通 72,361.35 16,791.58 55,569.77 1,096.34 2,463.75

3 华铁供应链 556,961.52 549,869.80 7,091.72 -1,365.36 15,395.19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139.8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54%。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均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77� � � � � � � �证券简称：宁沪高速 公告编号：2025-029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42,387,21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415,987,2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26,399,9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2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陈云江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全体董事均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全体监事均出席此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晋佳出席此次会议；所有高管均列席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本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5,119 86.65 10,100 0.00 11,992 0.00

H股 526,117,999 13.35 0 0.00 282,000 0.01

普通股合计： 3,942,083,118 99.99 10,100 0.00 293,992 0.01

2、议案名称：本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4,819 86.65 13,592 0.00 8,800 0.00

H股 526,117,999 13.35 0 0.00 282,000 0.01

普通股合计： 3,942,082,818 99.99 13,592 0.00 290,800 0.01

3、议案名称：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3,619 86.65 10,100 0.00 13,492 0.00

H股 525,867,410 13.34 250,589 0.01 282,000 0.01

普通股合计： 3,941,831,029 99.99 260,689 0.01 295,492 0.01

4、议案名称：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3,619 86.65 10,100 0.00 13,492 0.00

H股 526,117,999 13.35 0 0.00 282,000 0.01

普通股合计： 3,942,081,618 99.99 10,100 0.00 295,492 0.01

5、议案名称：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4,819 86.65 10,100 0.00 12,292 0.00

H股 526,397,999 13.35 0 0.00 2,000 0.00

普通股合计： 3,942,362,818 100.00 10,100 0.00 14,292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6,619 86.65 8,600 0.00 11,992 0.00

H股 526,397,999 13.35 0 0.00 2,000 0.00

普通股合计： 3,942,364,618 100.00 8,600 0.00 13,992 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10,619 86.65 65,600 0.00 10,992 0.00

H股 525,746,222 13.34 651,777 0.02 2,000 0.00

普通股合计： 3,941,656,841 99.98 717,377 0.02 12,992 0.00

8、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63,315 86.65 15,496 0.00 8,400 0.00

H股 523,883,659 13.29 2,514,340 0.06 2,000 0.00

普通股合计： 3,939,846,974 99.94 2,529,836 0.06 10,40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年度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5,922,115 86.65 54,104 0.00 10,992 0.00

H股 519,352,659 13.17 6,765,340 0.17 282,000 0.01

普通股合计： 3,935,274,774 99.82 6,819,444 0.17 292,992 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发公司A股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5,697,099 86.39 10,278,820 0.26 11,292 0.00

H股 96,463,859 2.45 429,282,363 10.89 653,777 0.02

普通股合计： 3,502,160,958 88.83 439,561,183 11.15 665,069 0.02

1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与苏高新材公司签署沥青及新材料采购合同的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3,386,294 56.12 13,292 0.00 8,800 0.00

H股 525,922,988 43.83 475,011 0.04 2,000 0.00

普通股合计： 1,199,309,282 99.96 488,303 0.04 10,80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84,328,717 99.9755 8,600 0.0101 11,992 0.0144

7

关于聘任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

的议案

84,272,717 99.9091 65,600 0.0777 10,992 0.0132

11

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

澄公司与苏高新材公司签署沥

青及新材料采购合同的日常关

联交易议案

84,327,217 99.9738 13,292 0.0157 8,800 0.01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在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计总数后以点票方式通过， 并无股份持有人

有权出席股东会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或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

议案1至9为普通非累积投票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议案11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此议案已获得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股东会有关决议案点票的监察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祝彬、董万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47� � � � � � � �证券简称：龙芯中科 公告编号：2025-018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北工投资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4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000735110091R

□ 不适用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工投资” ）告知函，截至2025年6月27日，北工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65,846

股，持股比例由6.44%下降至6.00%，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持

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工投资 2,582.5846 6.44 2,406.0000 6.00% 集中竞价

2025/06/03-�

2025/06/27

不适用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承诺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持续关注信息披露义务

人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

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

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共计3,060.01万

元，涉案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达到披露标准。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作为原告主动起诉的相关案件金额合计约为2,455.09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涉诉案件中多数案件为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的工程款等款项。根据《民法

典》的规定，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受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利益，持续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

收工作，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诉状》；

（二）受理（应诉）案件通知书或传票等相关文件。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收到应诉通知书/

传票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

1 2025/6/25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恒大鑫泉置业有限公司、恒大

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16,078,391.30 已立案

2 2025/6/25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中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1,872,668.57 已立案

3 2025/6/25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恒大鑫泉置业有限公司、恒大

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1,517,313.75 已立案

4 2025/6/24 咸宁市进源石材有限公司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096,440.00 一审

5 2025/6/16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泸州恒大北城置业有限公司、林芝

恒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恒大地产

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4,575,743.84 一审

6 2025/6/16 武宁创展矿业有限公司 广东文科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210,549.77 一审

注：1.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2025年6月14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收到其他诉

讼、仲裁案件共9件（均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224.90万元。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